亞洲大學室內設計學系大四學生畢業設計選指導教師要點
110年11月25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8次系務會議通過
1、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為大四「畢業設計」選老師辦法訂定本要點。
2、 本要點相關時程如下所示：
1. 每年5月中由大四「畢業設計」總負責老師將「畢業設計」設計課老師群名單交給接任之大四畢籌會幹部，由大四畢籌會幹部公告。
2. 每年5月底繳交二人一組名單、作品集、選老師的志願序。
3. 每年6月中公告結果。
3、 本要點成績計算方式如下所示：
1. 設計成績佔60%，設計成績計算之學期為：大學部三年級設計課成績，商空組及智慧組以三年級上學期末成績列入計算，住宅組及智慧組以三年級下學期期中成績計算列入計算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服務時數佔40%，計算時程為：大學部一年級上學期至三年級下學期5月31日止。
3. 設計成績與服務時數成績加總後排序，以下簡稱成績排序。
4、 依照成績排序、志願序及作品集，將該名單交由「畢業設計」設計課第一志願的老師確定是否願意指導，再由第二志願、第三志願的老師確認是否願意指導。
5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6、 本要點條文內容如需增補修正，需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公告實施。
